
关于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和改进教学工作若干规定

为督促班主任、教师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教书育人，全面关心学生成长，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校风，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现就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和改进教学工作作出如下规定。

一、建立班主任负总责，课任教师协助班主任工作的班级管理新机制。班主任全面负责所在班级学生的教育管理，掌握学生的学情，掌握课任教师教学情况。课任教师积极配合班主任开展工作，把育人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班主任每两个星期召开一次课任教师会议，分析学生的思想状况、学习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对策，改进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平时班主任和课任教师要保持密切联系，相互沟通，通力协作，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促进学生的学习。学期结束学工处对各班级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主要指标包括学生流失率，学生学费交清率，学生消费的合理性，学生出勤率，考试考核及格率、优良率，校产完好率等。由学工处制订考核细则，报学校审核备案后实施，对考核成绩在年级前五名的班级给予奖励。奖金由班主任根据课任教师的贡献大小掌握发放。

二、建立学生教育管理、教学工作抽查制度。学工处、教务处将各班学生花名册、课任教师名单、课表提供给校长办公室。分管教学校长、分管学工校长及校长对班主任、教师教书育人的情况进行抽查。分管教学的校长负责抽查课任教师，分管学工校长负责抽查班主任，校长同时抽查部分课任教师和班主任。抽查方式，校领导随机从学生相片袋中取出3-5张学生相片，被抽查者应说出学生姓名，学生家庭所在的县、市、区、乡镇，学生的操行表现，个性特点，消费水平，文化知识基础，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等相关情况。抽查达不到要求者本月班主任考核、教学考核降一等次。抽查结果每月通报一次。

三、教育学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合理消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参照市场物价确定学生月伙食费最低标准：住校生男生200元，女生150元；走读生男女生均为30元。班主任每周的星期天晚自习和月假返校后的第一个晚自习要到班收取学生生活费，并在两天内交事务室充入学生消费卡，不得挪用以方便学生消费。每月按20天计，由事务室负责按班级学生人均数统计核算，后勤科长、学工科长签字，达到以上要求的班主任每月发给100元津贴，达不到以上要求不得发放津贴。食堂负责人要经常上机了解学生消费情况，对于在校内食堂用餐少和没有消费卡的学生要及时通报学工科和相关班主任。学工科负责人、班主任也应主动到事务室上机抽查学生的消费情况，争取工作的主动权。班主任截留挪用学生生活费，一经发现全校通报，情节严重另给予纪律处分。

以上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执行。过去规定如与本规定不符，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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